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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召开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6 年半年度

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1、公司已经成功完成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，又根据近

期资本市场的变化终止了第二次重组方案，夯实了基础，保留了空间，中长期稳

定发展可期。为既和中小股东共同分享阶段性成果 ，回报公司股东，在符合利

润分配原则并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稳健发展的前提下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

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总股本为基数，以

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6股。公司于 2016年 7月 3日披露了《关于

2016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》。 

2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半年度拟进行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，

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经过审计。因分配预案为临时提出的措施，且公司于 2016

年 7 月 25 日经董事会批准新聘会计师事务所，并于 2016 年 8 月 10 日第 2 次临

时股东大会获准通过。新任会计师事务所依据相关审计准则，需与前任会计师事

务所办理交接，对期初余额进行全面查阅和核查，工作量较大，用时较长。预留

半年度审计工作时间较少，预计审计工作无法如期完成，因此，公司 2016 年半

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无法按时实施。 

3、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6年半年度

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。 

4、为履行定期报告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将如期披露 2016 年半年度报告（未

经审计）。 

5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半年



度拟进行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，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经过审计。鉴于公司

2016年半年度审计工作无法如期完成，因此，公司推迟实施 2016年半年度利润

分配预案。本次公司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

合法有效，另，本次是推迟实施利润分配预案而非终止实施，未发现损害公司及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上述关于推迟实施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

的事宜。 

6、同时，公司将努力克服困难，创造条件，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尽

快实施原定的利润分配方案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 年 08月 22 日 

 




